资质等级要求（标准）更改实施程序

1 目的 

    为了对通信网络代维企业资质等级要求（标准）的更改进行有效控制，特制定本程序。

2 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与通信网络代维企业资质等级有关要求(标准)的更改。

3 职责 

3.1 运维服务企业资质评定中心（以下简称评定中心）负责要求更改的实施；

3.2 认证机构负责实施必要的现场审查；

4 控制程序

4.1 通信网络代维企业资质等级要求（标准）的更改一般涉及以下几种情况：

（a）资质等级标准发生了变化；

（b）《通信网络代维企业资质等级评定办法》发生了变化且影响了已审查结果的有效性；

（c）相关的法律、法规发生了变化或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d）涉及资质等级要求的其他更改。

4.2 运维专委会负责根据通信网络代维资质等级要求更改拟制相应控制程序和公开性文件，向获证企业和其他相关方征求意见，同时对与此有关的文件进行修订，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正式文件。

4.3 评定中心负责向相关方面提供对通信网络代维资质等级要求更改的程序及相关要求做出解释，以帮助获证企业能顺利地满足相关要求。

4.4 评定中心及时将与通信网络代维资质等级要求更改有关的信息、文件、过渡期要求通过网络、传真、正式文件等方式及时通知获证企业。

4.5 在约定的过渡期内，评定中心/认证机构按照相关要求企业对获证企业的验证，验证可采用文件资料验证和/或现场验证：

（a）文件资料验证：通过相关文件和记录的验证，确定获证企业是否满足了新的资质等级要求；

（b）现场检查验证：通过对获证企业的现场检查确定获证企业是否满足了新的资质等级要求。

    文件资料验证和现场检查验证参照《通信网络代维企业资质评定程序》执行。资质等级要求的更改实施也可结合监督进行,重点检查有关资质等级要求（标准）更改的部分。 

4.6 验证完成后，相关人员应及时起草验证报告，经评定中心评定（必要时由组织专家评定），评定合格的经运维专委会批准后可换发通信网络代维企业资质等级证书。

4.7 在过渡期内，原资质等级证书继续有效，并对获证企业按原标准安排实施已计划的监督；对于不能或不愿按新要求进行更改的获证企业，可按注销程序将其资质等级证书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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